
 
 

 

 

 

 

一、 校安中心 24 小時專線（04-22022205）進入「校安事件通報系統」

校安人員或值班教官： 

1. 接觸個案並赴現場瞭解個案情況 

2. 研判是否為自傷或傷人高危險群 

二、 若為自我傷害事件，則以單位公務信箱登錄自殺防治通報系統

(https://sps.mohw.gov.tw/Account/IndexInform)進行通報 

 

是否立即送醫 否 是 

研判立即送醫指標： 

評估是否具自傷或傷人之虞，但非處在保護性環境

下，包括： 

1. 無法進行溝通 

2. 情緒及行為不穩定 

3. 具不符合現實的知覺或思考（如妄想、幻聽） 

4. 藥物或酒精濫用 

5. 曾有多次自傷行為 

6. 缺乏社會支持系統（如獨居、無好友） 

 

依照個案狀況給予處理 

1. 降低自傷或傷人危險性 

2. 討論不自殺契約 

3. 安排照顧者與保護性環

境 

4. 考慮門診治療與中長期

心理諮商 

1. 通知警察機關(依精神衛生法第 32條) 

2. 協助送醫（至少 2 人，含警察） 

3. 取得家長委託書 

至醫院瞭

解狀況，給

予適當協

助 

 

如何請求協助就醫 

1. 聯絡中國附醫急診

室（04-22052121 轉

急診室）或北港醫

院(05-78379015 轉

急診室) 

2. 救護車（119） 

3. 校外派出所（110） 

詳細記錄個案處裡狀況，並依嚴重度報告主管、召開個案會議及通知各單位協調事項 

健康中心 

1. 提供對同學與家長諮詢與衛教 

2. 建立病家與醫療院所之專業溝通

橋樑 

3. 住院期間與精神科保持聯繫，並提

供必要的心理諮商 

4. 出院後安排個案持續之中長期心

理諮商 

5. 必要時，提供家長與同儕危機處理 

6. 後續處理與回報 

軍訓暨生活輔導組 

1. 出院後，提供

學生租賃資

訊服務 

2. 家屬住宿協

助 

3. 申請急救助 

4. 後續處理與

回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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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園事件處理小組 

總指揮:校長 

執行祕書：主任秘書，召集人：學務長 

必要時召集小組會議 

 

請求校內外專家協助處理 

通知總務處：校園安全設施立即維護 

其他單位：提供適當措施協助 

通知家長協助處理 

健康中心校內單位協同處理 

警察局等相關校外單位協同處理 

判別啟動相關單位與流程 

校園精神疾病、暴力、自我傷害個案事件（當事人、發現者、事發單位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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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安中心（04-22022205） 

協助危機處理之資源 

協助追蹤服務之校內單位 

中國醫藥大學校園精神疾病、暴力及自我傷害個案事件危機處遇作業流程 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華民國 97年 5月 13日學務會議通過 

中華民國 97年 7月 17日學務會議修訂 

中華民國 109年 12月 23日學務會議修訂 

中華民國 113年 4月 11日學務會議修訂 

 


